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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2025（005）号

嵩县教育体育局嵩县城关镇新二小学厕所

改造工程

施工合同

嵩县教育体育局监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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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合同

发包方（全称）： 嵩县教育体育局

承包方（全称）： 河南祥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，以及住房城乡建设部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

制定的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（示范文本）》（GF-2017-0201），遵

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双方就嵩县教育体育局

嵩县城关镇新二小学厕所改造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，共

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工程概况

1.工程名称：嵩县城关镇新二小学厕所改造工程

2.工程地点：嵩县城关镇新二小学

3.工程内容：新建多层建筑，结构形式为钢框架结构，主体

柱、梁采用钢结构拼接，楼板为混凝土+压型钢板；抗震设防烈

度 6 度，抗震等级为四级，地上 4 层，建筑面积 541.16m2；地

基采用长螺旋钻孔灌注桩+桩承台基础，桩承台下换填 2：8 水

泥灰土。

4.工程承包范围：

本项目图纸及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全部内容。

二、合同工期

开工日期： 2025 年 2 月 24 日。竣工日期： 2025 年 7

月 23 日。工期总日历天数：150 日历天。

三、质量标准

工程质量符合国家质量验收备案标准。

四、签约合同价

合同价为：人民币（大写）壹佰伍拾伍万肆仟元整（¥1554000.00

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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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结算方式

中标价加变更签证，若因工程设计变更（必须经设计、监理

及甲、乙双方同意，增加、减工程报教育体育局批准后方能实施），

按实际发生的工程量以实结算，最终工程款以审计价为准。

六、项目经理

承包人项目经理： 王耀光 联系电话：13183082991

七、双方承诺

发包人：

（1）在项目开工前将施工用水、电力等施工所必需的条件

接至施工现场内；

（2）保证向承包人提供正常施工所需要的进入施工现场的

交通条件；

（3）协调处理施工现场周围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、构筑

物、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；

（4）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，协调督促承包人按

照合同约定时间及时开工，负责对本校师生的安全教育，对本工

程的进度、质量、材料购置、安全保障等进行监督检查。

（5）按合同约定向承包人及时支付合同价款。

（6）按合同约定及时组织竣工验收。

承包人：

承包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遵守法律和工程建设标准规范，

并履行以下义务：

（1）办理法律规定应由承包人办理的许可和批准，并将办

理结果书面报送发包人留存；

（2）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完成工程，按施工规范组织施

工，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；并在保修期内承担保修义务；

（3）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采取施工安全和环境保护措施，

办理工伤保险，确保工程及人员、材料、设备和设施的安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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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按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和施工进度要求，编制施工组

织设计和施工措施计划，并对所有施工作业和施工方法的完备性

和安全可靠性负责；

（5）在进行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时，不得侵害发包人与他

人使用公用道路、水源、市政管网等公共设施的权利，避免对邻

近的公共设施产生干扰。承包人占用或使用他人的施工场地，影

响他人作业或生活的，应承担相应责任；

（6）负责施工场地及其周边环境与生态的保护工作；

（7）采取施工安全措施，确保工程及其人员、材料、设备

和设施的安全，防止因工程施工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，承

担施工中发生的安全事故责任；

（8）将发包人按合同约定支付的各项价款专用于合同工程，

按时交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和农民工工资预存金及时支付其雇

用人员工资，并及时向分包人支付合同价款；

（9）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编制竣工资料，完成竣工资

料立卷及归档，并按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竣工资料的套数、内容、

时间等要求移交发包人；

（10）严格按照图纸施工，未经主管单位许可，禁止增加、

减少工程量。

（11）应履行的其他义务。

八、拨款方式

按工程进度支付工程款，工程竣工验收前支付合同金额的

80%，审计决算后，按审计金额全额支付剩余工程款。

九、工程质保

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:

(一)基础设施工程、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

程 50 年；

(二)屋面防水工程、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、房间和外墙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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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渗漏 5 年；

(三)供热与供冷系统，为 2 个采暖期、供冷期；

建设工程的保修期，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。建设工程

承包单位在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时，应当向建设单

位出具质量保修书。

十、补充协议

合同未尽事宜，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是

合同的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
十一、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后

生效。本合同一式 伍 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发包人执 壹

份，承包人执 叁 份，主管单位执 壹 份。

发包方(公章)： 承包方（公章）：

单位地址：嵩县迎宾街 5 号 单位地址：安阳县住建局院内（市

紫薇大道中段 268-3 号）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10728098464718L

法人(授权代表)(签字): 开 户 行：河南嵩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嵩西支行

账号名称：河南祥巨建设工程有限公

司嵩县分公司

账 号：66411011400000211

法人(授权代表)(签字)：

联系方式： 15838595113

签定时间：2025 年 2 月 18 日 签定时间：2025 年 2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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